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穗环（番）法罚〔2023〕6号

当事人：曼帝克（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WN9XX1
登记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北桥路154号之八四楼401
项目生产经营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北桥路154号之八四楼401
法定代表人：崔晓玲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及违法事实情况
当事人于2020年7月在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北桥路154号之八四楼401建成一个口罩加工生产项目，主要从事民用口罩加工生产，主要生产设备：自动口罩生产机26台、空压机6台等；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为：原料（无纺布、熔喷布）→装布→压片→压印→压耳线→裁剪→成品；主要原辅材料：无纺布、熔喷布等。
环保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当事人存在以下事实情形：当事人在生产过程中主要由自动口罩生产机、空压机及空压机房工业排气扇产生机械噪声污染物，生产车间噪声配套简易隔音设施（混凝土结构墙、隔音棉、减震垫）；空压机房配套简易隔音设施（混凝土结构墙、隔音棉）。广州三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2年10月20日现场采样，2022年10月27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GZSF20221020002）显示：当事人空压机房对应东侧界外1米处噪声值：74dB（A），口罩机车间对应东侧界外1米噪声值：62dB（A），均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2类区昼间排放限值（60dB（A））。
另查，当事人于2022年7月19日排放噪声超标，被环保部门依法处罚（穗环（番）法罚（2022）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超标排放工业噪声的违法行为并罚款2万元。
关于本次处罚金额的确定，鉴于当事人的噪声超标行为发生在《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广州市规范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的通知》（2023年1月13日施行）前，适用有利于当事人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并考虑当事人本次是2022年度第二次噪声超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规定2万元至20万元的处罚幅度，本次酌情确定处罚金额为5万元。
关于行为罚方面，当事人2022年度已有超标排放噪声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被责令改正后噪声仍有超标排放。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第五条规定，责令当事人采取限制生产的措施，限制生产期限为三个月，限制50%的生产规模。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噪声现场监测原始记录表、检测报告、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证实。
二、规范依据、拟处罚告知及处罚内容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我局于2022年12月27日作出穗环（番）罚告〔2022〕7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并于12月27日电子送达给当事人，当事人未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及未提出听证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第五条、第十五条规定，我局拟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当事人限制生产（期限为三个月，限制50%生产规模）；
2、处以罚款伍万元整。
三、处罚内容的履行要求和当事人的救济权利 
限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将上述罚款缴到非税收入代收银行，收入项目编码：3124。
如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窗口，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183 号金和大厦 2 楼，电话：83555988。），也可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地址：天河区龙口西路213号，电话：020-87533928、87531656）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粤府函〔2021〕99号）的规定，自2021年6月1日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建议当事人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局将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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